



甘肃省合水县公证处
关于报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的函

县财政局：
[bookmark: _GoBack]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提高财政管理效率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根据依据《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甘发〔2018〕32号）、《中央庆阳市委办公室 庆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庆办发〔2019〕52号）、《中央合水县委办公室 合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合办发〔2020〕16号）及《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6个管理办法和工作规程的通知》（甘财绩〔2020〕5号）等文件精神并结合实际情况，现对2021年财政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2021年3月30日合水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合水县2021年财政收支预算》，批复我单位县级专项资金共一项，涉及金额4万元，实际支付4万元。  　　
二、评价工作开展及项目情况
根据合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合水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六个管理办法和工作规程的通知等文件，对县2021年县级财政支出项目实施绩效评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本项目特点，按共性指标10分（具体为成本指标3分，产出指标3分，效益指标3分，服务群众满意度指标1分）。
项目绩效自评及评价结果：
2021年公证处调查取证专项经费
项目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9分。（详见评分表）
自评结果：总体上看，经费项目目标明确、决策依据充分，资金由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至本单位，未发现虚报项目套取财政资金和不符合申报条件情况，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
三、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
提升公证业务服务水平，推动我县公证工作创新改革要求，全力推动公证“一网办”建设，完善公证系统办证功能。 
2.项目管理
项目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3.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2021年公证调查取证专项经费。项目应拨付资金4万元，实际拨付金额4万元；
所有支付依据合规合法。
四、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县级专项资金，极大地推动我县公证工作要求，结合工作实际，一次性告知办理的材料、条件、程序、期限，让群众只跑一次，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限。公证窗口开通重大事项“绿色通道”，做到特事特办、急事急办、随来随办，认真解答群众公证法律咨询，推出服务承诺，加大对老弱病残贫军等特殊群体的服务力度，对情况紧急、行动不便当事人的预约登记、上门办理，全面提升法律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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